
 

 

 

 

香港中學校長會執委會 

對微調政策的回應 (2009年5月29日) 

 

孫明揚局長剛公佈的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政策仍主要有兩個安排：「25%英語延展課時」安

排和「按能力分班」安排。在「25%英語延展課時」安排下，所有初中班別可採用 25%的英

語延展課時，部份班別更可「轉時為科」。「按能力分班」安排則是指學校按班別計有一定數

目的中一學生有能力以全英語學習 (「前列 40% 的新生，而數目又達到一班學生人數的

85%」)，學校可在有關的班別以英語教授所有或部份科目。 

 

本會執委會歡迎「25%英語延展課時」安排，但強烈反對「按能力分班」安排。本會執

委會過去曾就「按能力分班」安排與教育局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討論，期望能減低「按能力

分班」安排對學生和學校的嚴厲標籤效應(見附件一)，亦在無可奈可下提出了四點措施(見附

件二)，希望能減低標籤效應，結果主要的措施仍沒有被接納，本會執委會對此感到非常遺憾。

縱然如此，我們仍會在微調政策下，緊守我們的崗位，與我們的老師一起，為學生的有效學

習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不負社會及家長的期望。 

 

黃謂儒   謹啟 

(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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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中學校長會執委會 

為甚麼我們不贊成微調教學語言政策的「分班」安排 
 

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08年 7月 17日的特別會議上，教育局就微調教學語言政策

的「分班」安排和「分時段」安排，與持分者作進一步的討論。「分班」安排是指學校按班別

計有一定數目的中一學生有能力以全英語學習 (「前列 40% 的新生，而數目又達到一班學生

人數的 85%」)，學校可在有關的班別以英語教授所有或部份科目，即開設「英文班」。「分時

段」安排則對接受母語教學班別(即「中文班」)的學生而設，這安排將原定的中一 15%、中

二 20%及中三 25%英語延展教學課時，一律調整至 25% (詳見立法會文件

CB(2)2605/07-08(01)，p.3-p.4)。 

 

本人在上述會議上指出，本會執委會歡迎「分時段」安排，但反對「分班」安排，理由

如下： 

 

1 「分班」安排表面上可淡化「中中」和「英中」的標籖效應，實質上卻換上了更嚴重的

另一種標籤，即是將學校清晰地劃分為五、四、三、二、一班「英文班」的中學，以至

没有提供「英文班」的中學。在這「殺校潮」已呈現的時期，這安排會迫使學校不顧一

切地競逐開設「英文班」，強調和宣傳「英文班」的多寡，結果只會加快淘汰中文中學。

大家只要留意月前傳媒的報導，這現象已可見一斑。 

 

2 基於上述更嚴重的標籖效應，學校將不惜一切實施英語教學，以期收錄更多前列 40% 的

學生，或減低「殺校」危機，令香港社會又再度將母語貶為次等教學語言。縱使我們相

信母語教學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教學效能，但在新的形勢下，教育界以至整個社會

對母語教學又產生另一輪的恐慌與排斥，母語教學再度被摒棄，其地位勢將大幅滑落。「分

班」安排嚴重踐踏矢志推動母語教學的學校，學與教的效能為此而犧牲了，實在不值。 

 

3 全港中學老師現正忙於準備迎接新高中學制的挑戰，須同時面對任教科目的「轉型」(如

轉任通識科老師)、認識並熟習新課程、實驗並改變教學範式、發展並應付校本評核，這

同時出現的轉變和困難前所未有。如再實施「分班」安排，勢必迫使不少老師於同一年

級的不同班別，分別採用中、英兩種教學語言施教同一科目，工作壓力倍增，特別在新

舊學制並存的過渡期內，這情況將更為混亂，對學與教均極為不利。此外，部份學校為

求「生存」，必會要求老師將大量精力和時間，投放於無關教學的工作上，嚴重妨礙新高

中學制改革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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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班」安排尚有其他弊端，仍未經深入討論，故亦無解決方案。這些弊端包括： 

4.1 在目前的中一派位制度下，學校無法辨識個別學生是否符合以英語授課資格，故無

法精確地將符合資格的學生集中於「英文班」，間接剝削了學生選擇適切學習語言的

權利； 

4.2 學校若無法確保校內分班分流機制的精確性，極可能引起家長對分班結果的挑戰，

甚或提出法律訴訟，虛耗學校行政人員的精力。這情況將引起家長和學校間的爭拗，

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情緒和情意發展； 

4.3 「分班」安排直接造成校內「中文班」學生的負面標籖效應，損害學生的自我形象，

窒礙其個人成長與發展； 

4.4 若學校同時於初中開設「中文班」和「英文班」，當學生升讀新高中課程時，很容易

出現選修科目的教學語言錯配情況，間接擴大學生學習差異，不必要地增添了教學

上的困難。 

 

總的而言，我們反對微調教學語言政策的「分班」安排，因為它將引發較目前更為嚴重

的標籖和相關負面效應，亦未能提供相應措施，減低其他弊端。因此，我們在無可奈何的情

況下，寧願接受 2005年頒布的中學教學語言政策，不作任何微調。我們籲請教育局再審慎評

估「分班」安排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繼續為微調教學語言政策進行真正和廣泛的諮詢，亦籲

請各位教育同工，務必深思政策的內容和影響，並踴躍發表意見。 

 

 

你們的同工  

黃謂儒   謹啟 

(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 

 

 

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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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香港中學校長會執委會 

教學語言『微調方案』 – 進展報告 (2009年 2月 4日) 和綜合立場 

 

2009年 1月 8日：主席黃謂儒校長及兩位副主席李石玉如校長和阮邦耀校長往政府

總部聽取孫明揚局長講解有關呈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教學語言『微調方案』，並與其他

教育議會討論彼此立場。 

 

2009年 1月 9日至 2009年 1月 14日：黃謂儒校長、李石玉如校長和阮邦耀校長分

別出席公眾論壇和電台訪問，表達本會執委會對『微調方案』的立場。 

 

2009年 1月 15日：黃謂儒校長與阮邦耀校長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再次

表達執委會的立場。 

 

2009年 1月 18日：本會與香港中文中學聯會達成共識，並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由

黃謂儒校長及阮邦耀校長代表發言，表達兩會共同關注的意見。 

 

2009年 1月 23日：阮邦耀校長與本會秘書李雪英校長代表本會出席與香港中文中學

聯會執委會代表及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執委會代表舉行的會議，目標是研究如何在現時的『微

調方案』架構下減低方案所產生的標籤效應，彼此達成四點共識(見下頁)。隨後，黃謂儒校

長代表本會和香港中文中學聯會約見孫明揚局長面談，期望教育局能接受上述四點共識。面

談日期是 2009年 2月 4日。以下是本會執委會的綜合立場： 

 

(一) 執委會堅持『微調方案』應同時達致三個目的：(i) 增加學生應用英語學習的機會；(ii) 增

加學校自行決定教學語言的自主度；和(iii) 減低標籤效應。 

 

(二) 執委會認為第一個目標可以相當程度達成，因為相對於 2005年制訂的『上落車機制』，

方案除了可讓更多「前列 40%學生」採用英語進行學習，其他學生在初中所獲的英語教

學增潤課時比例亦從中一 15%、中二 20%和中三 25%一律增加至 25%，此外，這 25%亦

可「轉時為科」。 

 

(三) 執委會認為第二個目標只有部份達成，因為對於擁有一定數量「前列 40%學生」的學校，

學校可自行決定在該些班級採用全英語、分科英語、分組或分時段等英語授課方式；對

於餘下的班級所「擁有」的 25%增潤課時，學校亦有一定自主度將之「轉時為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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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認為這些學校的自主度仍有不足，但較 2005 年『上落車機制』所給予的自主度稍

有提升。 

 

(四) 執委會認為對於第三個目標來說，『微調方案』原意雖欲淡化中中和英中的標籤效應，但

換來的是另一種更嚴厲的標籤效應，這就是五班「彈性班」、四班「彈性班」、三班「彈

性班」⋯以至零班「彈性班」的嚴厲標籤。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微調方案』主要以

「分班」作安排，將學生從學校間的標籤轉變為「校內按能力分班」的校內標籤。因此，

『微調方案』不單未能達成第三個目標，更劇化了標籤效應。此外，主要以「分班」作

安排亦間接貶低了母語教學的地位。 

 

(五) 執委會認為要解決標籤效應的問題，應讓全港學校有更高的自主度按學生的需要進行多

元英語授課模式，不應以「分班」作為主要安排。但在教育局執意推行「分班」安排下，

執委會只有無可奈何地提出一些附加措施以減低更嚴厲標籤效應的出現。本會與香港中

文中學聯會執委會達成的四點共識，就是在這個思路下產生的。執委會希望盡可能減低

更嚴厲標籤效應對香港整體中學和學生造成的傷害。執委會必須強調，這是無可奈何的

選擇。 

 

(六) 四點共識如下： 

i. 教育局必須把握方案推出前的時間，全力改變家長及公眾人士的看法 ── 不應

單用英語教學時數的多寡來衡量學校的成效或選校標準，而應全面了解學校辦學

情況，包括德育成效、課外活動成效、整體學業成績和其他方面的成就等，以全

面、均衡而公平地對學校作出評量； 

 

ii. 教育局必須嚴格要求學校將有關開設「英文班」的數值(如 4班、3班等)如同增值

指標或前列 40%學生數值般相同處理； 

 

iii. 全港資助中學均無分中中、英中或以任何名稱的「班」作為標籤。 

[註：本會執委會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以純英中及雙語學校方案更有利減低標

籤效應，但同意無分中中、英中的想法是一個較理想的選擇。純英中及雙

語學校方案指：若學校平均擁有 85%的中一學生屬前列 40%的學生，又選

擇在中文、中史及普通話等科目以外全部科目均採用全英語授課，則可稱

為英文中學。其餘學校一律稱為雙語中學，雙語中學可按學生能力採用佔

總課時 25%至約 40%的英語增潤課時授課(不計算英文、中文、中史、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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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音樂、體育及藝術科目)]； 

 

iv. 教育局必須堅持以科目表列方式展示學校採用的教學語言安排，亦必須清楚界定

第 iii項中 25%至約 40%總課時的含意。 

 

執委會將按此思路，與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執委會一起與教育局繼續進行磋商，期

望能達致減低標籤效應的目的。 

 

 

~ 完 ~ 


